
1 
 

证券代码：300368  证券简称：ST 汇金  公告编号：2024-108 号 

 

河北汇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诉讼案件进展暨《民事调解书》执行完毕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1、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结案执行 

2、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3、涉案金额：合计合同价款 112,548,520.12 元 

4、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：本案已经法院调解结案，截至目前已收到

《民事调解书》中约定的全部款项 105,250,042.17 元，预计将对 2024 年度净利

润产生积极影响，最终会计处理及财务数据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

准。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河北汇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汇金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23

年 10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《关于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3-076），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法院就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汇金天源数

字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汇金天源”）起诉中鹏云企业管理（深圳）有限公

司、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、汤福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和汇金天源起

诉中鹏云企业管理（深圳）有限公司、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、汤福根买卖合

同纠纷一案已立案。 

针对上述事项，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12 月出具《民事调

解书（2023）冀 1002 民初 5398 号》和《民事调解书（2023）冀 1002 民初 5399

号》。有关本次调解的具体情况请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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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了《关于子公司诉讼案件进展暨收到<民事调解书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

098）。 

二、本次诉讼的执行进展情况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已收到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《民事调解

书（2023）冀 1002 民初 539 号》和《民事调解书（2023）冀 1002 民初 5399 号》

中约定的全部款项，共计 105,250,042.17 元。 

三、对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

公司在以前年度已对本次诉讼涉及的应收账款计提了相关坏账准备，本次收

回全额判决款项 105,250,042.17 元（其中 2023 年收回 10,000,000 元，2024 年收

回 95,250,042.17 元），对公司净利润将产生正面影响，预计将增加公司 2024 年

净利润约 1,071.56 万元。但具体影响及会计处理仍需以年度审计机构确认后的结

果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，理性投资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银行业务回单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河北汇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


